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天津力生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 2,070,000,000.00 

发行费 62,301,336.76 

募集资金净额 2,007,698,663.24 

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2010 年 4 月 16 日 

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34225824.50 

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9064265.13 

减：手续费 30653.67 

加：利息收入 118322349.65 

减：印花税 977,002.94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161723266.65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依照《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0 年 6 月 7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分别在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门外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梅江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鞍山西道支行（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作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用

账户；公司与保荐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及上述三家银行分别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及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冠制药”）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0 年 8 月 30 日，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全资子公司生化制药 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募集

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16,248 万元用于投资全资子公司天津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生化制药”）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项目。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

者的权益，项目建设资金通过专户集中管理，根据法律法规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生化制药、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渤海证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梅江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了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及新冠制药已先行通过自筹资金进行募集资金

投入项目。截止 2010 年 4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投资额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建支出 流动资金支出 合计 

1 

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化

学原料药物产业化项目（以下

简称“新冠原料药项目”） 

70,786,884.20 15,961,330.67 86,748,214.87 

2 

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化

学药物制剂生产、研发项目

（以下简称“新冠制剂项目”） 

13,950,428.14   13,950,428.14 

合计   84,737,312.34 15,961,330.67 100,698,643.01 

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00,698,643.01 元置换

已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2、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为 86,768.4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114,001.47 万元。 

（1）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天津乐敦中药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与日本乐敦制药株

式会社以及日本株式会社内田和汉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在天津市西青经

济开发区成立天津乐敦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称“乐敦中药”)。投资总额为 2,500 万美元，注



 

 

册资本为 1,100 万美元（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金之间的差额由投资者从中国国内以及海

外市场筹集）。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11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10％，出资方式为：

人民币现金，按出资当日汇率折合等额美元。日本乐敦制药株式会社认缴出资额为 88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80％，出资方式为：美元现汇。日本株式会社内田和汉药认缴出

资额为 11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10％，出资方式为：美元现汇。根据该决议，公司于

2010 年使用超募资金 741.38 万元认缴出资，2011 年收到乐敦公司退回 2010 年投资超

出部分 2.02 万元。 

（2）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进行公司扩建项目的议案》。根据该决议，公司拟用超募资金 40,874

万元用于公司扩建项目，该议案于 2010 年 6 月 7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公司扩建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根据该决议，扩建项目投资额变更为 84,548 万元，

新增投资 43,674 万元，公司将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解决。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表决通过。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终止“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化学原料药产业化项

目”和“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化学药物制剂生产、研发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扩建项目总投资 84,548 万元的资金来源由原

来的用超募资金 40,874 万元和公司自筹资金 43,674 万元，变更为使用超募资金 40,874

万元，使用部分终止“新冠原料药项目”和“新冠制剂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 29,122 万元

（该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其余部分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解决。该议案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 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经 2010 年 5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8,5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4）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全资子公司生化制药 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项目的议案》，该议案

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23 价肺炎球菌多糖

疫苗项目预计投资 16,248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3,850 万元，流动资金 2,398 万元。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

公司生化制药 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根据该决议，该项目投资

额变更为 26,866 万元，新增投资 10,618 万元，生化制药将以银行贷款 1 亿元和自筹资



 

 

金 618 万元的方式解决。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表决

通过。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的临床前研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生化制药增资以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超

额部分人民币 4,100 万元用于对生化制药增资以补充其流动资金。 

    （6）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中央药业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经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 43,538.09

万元，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利息收入 6,568.71 万元，合计 50,106.80 万元用于收购天津

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药业”）100%股权。实际投入中包括相关印花税支

出 250,534.00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概述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将运用募集资金投资“新冠原料药项目”

和“新冠制剂项目”，分别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54,114 万元和 29,118 万元，共计 83,232 万

元。根据市场变化、设施建设及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公司拟部分终止以上两个募投项目。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终止“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化学原料药产业化项目”和“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化学

药物制剂生产、研发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经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决议，“新冠原料药项目”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40,152 万元，“新冠制剂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3,958 万元，共计 54,110 万元，

剩余募集资金 29,122 万元投入到公司扩建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数额和剩余募集资金

数额以经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2、 部分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及剩余资金安排。 

（1）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新冠原料药项目”和“新冠制剂项目”的计划及实际投资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上述两项目最终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及改变用途的剩余募集资金以经会计

师审计数据为准。 

（2） 部分终止“新冠原料药项目”和“新冠制剂项目”的原因 

1) 需求减少 

原料药项目以大吨位抗艾滋病原料药为主，在立项初期，国际市场对抗艾滋病原料



 

 

药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组织对于艾滋病防治的资助骤然减

少，比如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银行基金、盖茨基

金减少投入，导致对于抗艾滋病原料药需求下降。 

2) 竞争厂家增多 

印度一些制药企业建立大规模艾滋病原料药基地，对于艾滋病原料药的采购由中国

逐渐转向印度，2012 年印度进口抗艾滋病原料药基础原料数量为原料药的 3 倍。 

3) 汇率变化 

从 2009 年开始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2009 年 6 月美元对人民币为 6.83，2013

年达到 6.09，人民币升值 12%，导致售价降低。 

4) 原料成本上升 

生产艾滋病原料药的基础原料价格处于上升状态，同时人员成本也处于上升状态，

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除以上原因，还有配套设施如蒸汽供给不到位，以及对于国家药品注册政策估计不

足，导致短期之内不能获得募投项目中的制剂品种的注册文号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原项目

如按原计划进行难以盈利。 

（3） 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部分终

止的“新冠原料药项目”和“新冠制剂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扩建项目。 

（4） 变更后项目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进行公司扩建项目的议案》。根据该决议，公司拟用超募资金 40,874 万元用

于公司扩建项目，该议案于 2010 年 6 月 7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

司扩建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根据该决议，扩建项目投资额变更为 84,548 万元，新增

投资 43,674 万元，公司将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解决。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表决通过。 

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扩建项目总投资 84,548 万元的资金来源由原来的用

超募资金 40,874 万元和公司自筹资金 43,674 万元，变更为使用超募资金 40,874 万元和

使用部分终止“新冠原料药项目”和“新冠制剂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 29,122 万元（该数

据以经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其余部分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解决。 

（5）终止“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并实施新版

GMP 升级改造项目”及拟公开转让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7年3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天津市中

央药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并实施新版GMP升级改造项目”的议



 

 

案》（该议案已经2017年4月18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关于公司拟公

开转让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意向性的议案》。 

1）自2014年至今，国家加快医药改革的步伐，逐步整顿药品流通领域，规范药品生

产企业等，医药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医药工业企业普遍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行业利润

增速放缓。近几年，中央药业的生产经营也承受了巨大的挑战，经营业绩增长乏力，加之

目前必须进行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资金投入巨大，如继续推进该项目中

央药业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金压力，并对其未来的生产经营造成沉重的成本费用负担。 

2）天津“8.12”事故以后，全市对危化品生产企业的管控力度加大，在静海区内新

建、改建含危险化学品生产的项目安评、环评通过阻力较大，中央药业化学原料车间完成

搬迁至静海区已十分困难。 

3）近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等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中明确规定“涉及原料药生产的医药企业VOCs排放工序、在采暖季原则上实

施停产”，新冠制药按照原设计已经建成部分主要以化学原料药为主，正是《方案》管控

重点。如继续推进该项目已经与地方区域发展方向不吻合投资风险加大。 

4）在充分领会国家“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思路基础上，公司对整体生产布局进行

了重新规划，中央药业部分车间的产能由力生制药承接，中央药业现址以最经济的投资对

剩余部分车间进行改造，完成2018年GMP认证。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本着审慎投资的原则，为了降低经营风险，维护公司股东权益，

从公司发展的长远考虑，拟决定终止该项目。 

公司拟转让新冠制药100%股权，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战略部署

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1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0,769.87  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06.4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6329.0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9,122.00(注 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51%(注 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半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半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药物产业化项目 
是 54,114.00 40,152.00(注 1) 400.01 39116.72 97.42% 注 2    是  

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药物制剂生产、研发

项目 

是 29,118.00 13,958.00(注 1) 0 14510.09 103.96% 注 2    是  

收购生化制药 48%的权益

项目 
否 3,536.40 3,536.40  3,536.40 100.00% 

2010 年 6

月 10 日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6,768.40 57,646.40 400.01 57163.21      



 

 

超募资金投向           

出资设立乐敦中药 否 741.38 741.38  739.36 100.00% 
2010 年 12

月 20 日 
   否  

公司扩建项目 是 40,874.00 69,996.00(注 1) 2506.42 59446.58 84.93% 
2016 年 6

月 30 日 
   否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否 8,500.00 8,500.00  8,500.00 100.00% 
2011 年 5

月 16 日 
   否  

生化制药 23 价肺炎球菌

多糖疫苗项目 
否 16,248.00 16,248.00  16,248.00 100.00% 

2016 年 6

月 30 日 
   否  

对生化制药增资 否 4,100.00 4,100.00  4,100.00 100.00% 
2011 年 3

月 1 日 
   否  

收购中央药业股权 否 50,106.80 50,106.80  50,131.86 100.05% 
2012 年 6

月 30 日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20,570.18 149,692.18 2506.42 139165.80      

合计  207,338.58 207,338.58 2906.43 196329.0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新冠制药原料药及制剂项目未达到相关进度的原因详见《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四、2、（2）部

分终止“新冠原料药项目”和“新冠制剂项目”的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新冠制药原料药及制剂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详见《天津力生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四、2、

（2）部分终止“新冠原料药项目”和“新冠制剂项目”的原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中三、2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00,698,643.01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最终数据以及依此计算的相关比例以经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注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项目部分终止。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7 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半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半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公司扩建项目 

1、公司扩建项目； 

2、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化学原料药物产业

化项目； 

3、天津市新冠制药有限公司化学药物制剂生产、

研发项目； 

69,996.00(注 1) 2506.42 59446.58 84.93% 
2016 年 6 月 30

日 
  否 

          

          

合计   69,996.00  2506.42 59446.58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新冠制药原料药及制剂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详见《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 1：最终数据以及依此计算的相关比例以经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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